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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处室文件

西建大教〔2023〕19 号

关于做好 2023 年本科生校内转专业
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根据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本科生校内转专业实施细则（修

订）》（西建大﹝2021﹞21 号），现将 2023 年本科生校内转专业

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基本要求

1.本次转专业主要面向 2022 级全日制在籍本科生，部分专

业接收 2021 级本科生。满足以下要求的学生均可申请转专业：

（1）学风端正，无任何违纪作弊等纪律处分；

（2）已修课程无不及格门次；无特殊情况，应按照培养方

案安排完成应修读必修课程的学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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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学习成绩优异，符合申请转入专业的接收条件。

2.全校各专业的接收计划和接收条件等详见附件 1。其他规

定和要求按照学校转专业实施细则执行。

3.原则上申请转入专业应与原专业在同一高考招生科类内，

高考改革省份的学生应高度关注申请转入专业招生时的选考科

目要求，避免转专业后出现学习困难等问题。

4.学生可结合自身实际，选择跨学院和学院内转专业中的一

种进行申请，并且只能填报一个志愿。跨学院转专业由教务处统

一组织，学院内转专业由各学院制定实施方案后自行组织。

二、相关说明

1.退役复学大学生转专业工作

（1）按照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征兵工作实施办法》（西建大

党﹝2022﹞31 号），在校大学生退役复学后申请转专业的，转专

业计划单列，不受正常转专业接收计划限额的限制，转入条件由

转入学院结合实际制定。跨学院转专业原则上国家级一流专业接

收计划不超过 2 人，其他专业接收计划不超过 1 人。学院内转专

业的接收计划由学院制定。

（2）退役复学大学生转专业报名工作由武装部统一负责，

有转专业意向的可填写退役大学生转专业申请表（附件 2）向武

装部线下提出申请，武装部汇总后协同教务处统一实施。每年 6

月份前退役复学的学生统一参加学校集中的转专业考核；每年 7

月至 9 月 30 日前复学的由接收学院单独组织考核；9 月 30 日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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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复学的纳入下一年度转专业工作统一实施。

2.“建筑学新工科实践班”接收土木工程、给排水科学与工

程、环境工程、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、建筑电气与智能化、

工程管理、材料科学与工程及材料类专业 2022 级学生申请，学

制“1＋4”年：即在原专业学习 1 年，转入建筑学专业学习 4 年。

3.申请转入材料类、机械类的学生，报名时应确定拟转入专

业，通过转专业后应首先在该专业大类学习，随专业分流直接进

入转入专业。

三、网上报名

1.学生申请转专业须进行网上报名，报名前需核实个人缴费

注册、有无不及格门次等，确保专业年级排名、累计平均学分绩

点等符合学校基本要求及拟转入专业接收条件。学生累计平均学

分绩点及排名以教务系统 5 月 26 日更新数据为准，各学院要保

证部分学生上学期缓考成绩完成录入。

2.符合报名基本要求和申请转入专业接收条件的学生，须在

5 月 29 日（第 16 周周一）15:00—6 月 5 日（第 17 周周一）18:00

进入教务管理系统，按照报名操作指南（附件 3）进行网上报名。

四、工作安排

转专业工作安排在 5 月 29 日—6 月 30 日（第 16 周周一—

第 20 周周五），申请转专业学生可在教务管理系统中实时查看转

专业工作安排及考核成绩等，各学院相关环节公示也将通过教务

处网站学院专区发布，报名学生应及时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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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具体的时间节点初步安排如下：

1.资格审核 6 月 9 日（第 17 周周五）前

（1）学院对本单位申请转出学生的违纪作弊、不及格门次、

专业排名等信息进行网上审核，公示无异后报送《学院转专业申

请学生汇总表》。

（2）学院按照接收条件对申请转入学生的条件进行复核，

确定进入学院考核阶段的学生名单，公示无异后报送《学院转专

业接收考核学生汇总表》。

2.考核安排 6 月 23 日（第 19 周周五）前

接收学院组织进行笔试或综合素质面试等考核，并完成成绩

录入，初步确定转专业学生。

3.学生录取 6 月 30 日（第 20 周周五）前

对初步确定的转专业学生名单进行公示。

4.办理手续（下学期开学初）

根据学生本学期的成绩及表现等，审核确定最终转专业学

生，并按规定办理学籍异动、缴纳学费等相关手续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.学院应制定具体的转专业实施方案，向学生公布。实施方

案应包括：（1）转专业工作领导机构及组成人员；（2）跨学院转

专业工作各专业考核阶段的遴选标准、成绩评定标准、考核安排

及要求、申诉途径等；（3）学院内转专业的安排。

2.学院应通过网站等途径及时向学生公布转专业相关信息，



— 5 —

接受学生咨询，并按规定审核拟转出学生相关信息。同时要做好

专业介绍，使学生了解所学专业，树立专业学习的兴趣和信心。

3.学院应按规定时间组织完成转专业各环节工作，将成绩及

拟接收学生名单报教务处审核后予以公示。同时要妥善保管好转

专业相关材料，以备核查。

转专业工作关系到学生个人切身利益和后续发展，学院务必

高度重视，要严明工作纪律，严格工作程序，确保过程公平、公

正、公开。对于弄虚作假等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学校将严肃处理。

转专业工作过程中如遇个人累计平均学分绩点或排名相关问题

可咨询学院教学办负责老师（详见附件 4）；报名相关问题可咨

询教务处学生交流事务科（兰老师，电话：82202285）和武装部

（郭老师，电话：82202786）。

附件：1.2023 年本科生校内跨学院转专业接收计划一览表

2.退役大学生转专业申请表

3.教务管理系统转专业报名操作指南

4.各学院转专业咨询老师一览表

教务处

2023 年 5 月 27 日



附件1

2023年本科生校内跨学院转专业接收计划一览表（2022级）

序号 学院 专业名称
现有学

生人数

拟接收

人数
招生科类

（专业/专业大类）

接收条件
备注

学习成绩优异（一） 专业特长（二）

1

建筑学院

（42人）

建筑学

（新工科实践班）
116 25

仅限以下专业：

1.土木工程

2.建筑环境与能源应

用工程
3.给排水科学与工程

4.工程管理    

5.材料科学与工程

（含材料类）
6.建筑电气与智能化

7.环境工程

1.学习成绩优良，专业年级排名前20%；

2.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。

不允许

1.转入后随2022级学习，学制为

“1+4”：在原学院学习的一年为

“1”，建筑学或城乡规划专业学习四
年为“4”；

2.需进行笔试考核：①美术②综合素质

测试。

2 城乡规划 77 9

文史

理工

1.学习成绩优秀，专业年级排名前10%；
2.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。

  

3 风景园林 71 4

1.要求降级随2023级学习；

2.需进行笔试考核：①美术②综合素质
测试。

4 历史建筑保护工程 32 2

5 城市设计 31 2

6

土木学院

（69人）

土木工程 303 44

理工 专业年级排名前20%。                  
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1.专业年级排名前25%；

2.获校级及以上创新创业竞赛奖项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按照第一学期高数、英语成绩加权平
均分排名确定面试资格；

2.按照1:1.3差额接收面试学生人数。

7 交通工程 61 8

8
交通运输

（卓越工程师）
60 9

9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62 8



序号 学院 专业名称
现有学

生人数

拟接收

人数
招生科类

（专业/专业大类）

接收条件
备注

学习成绩优异（一） 专业特长（二）

10

环境学院

（51人）

给排水科学与工程

（卓越工程师）
187 26

理工 专业年级排名前20%。                  

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专业年级排名前25%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有校级以上文体特长获奖或授权专利或一类

二类创新创业竞赛校级及以上获奖或发表高水
平文章。

转入后需补修必修课程超过4门，须降

级随2023级学习
11

环境工程
（卓越工程师）

118 17

12 环境科学 59 8

13

建科学院

（39人）

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

工程
170 25

理工
专业年级排名前20%且累计平均学分绩点

≥3.0。

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1.专业年级排名前25%且累计平均学分绩点≥

2.0；

2.有发明专利、资格证书、省级以上获奖（全

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、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
科技作品竞赛、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、全国大

学生电子商务“创新，创意及创业”挑战赛、

互联网+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、建科大工程杯

大学生专利创新大赛、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
会实践与科技竞赛、东方财富杯全国大学生金

融精英挑战杯、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杯

、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署名前5)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4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93 14

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1.专业年级排名前25%且累计平均学分绩点≥

2.0；

2.有发明专利、资格证书、省级以上获奖（全

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、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
科技作品竞赛、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、全国大

学生电子商务“创新，创意及创业”挑战赛、

互联网+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、建科大工程杯

大学生专利创新大赛、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
会实践与科技竞赛、东方财富杯全国大学生金

融精英挑战杯、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杯

、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署名前3)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5
材料学院
（16人）

材料类

（材料科学与工程、功

能材料、资源循环科学
与工程、纳米材料与技

术）

325 16 理工 专业年级排名前20%。

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专业年级排名前25%；

2.参加创新创业办公室规定的创新创业竞赛获
校级及以上奖项，发明专利、发表论文署名前

二的优先考虑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序号 学院 专业名称
现有学

生人数

拟接收

人数
招生科类

（专业/专业大类）

接收条件
备注

学习成绩优异（一） 专业特长（二）

16

管理学院

（24人）

工程管理 90 8 理工

1.专业年级排名前20%累计

2.平均学分绩点≥3.0

3.高数1-A1成绩≥70

不允许

17 工商管理 63 4

文史

理工

专业年级排名前20%。18 会计学 44 3

19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1 9 理工

20

机电学院
（30人）

机械类
（机械设计制造

及其自动化、机械工程

、机械电子工程、车辆

工程）

335 20

理工      专业年级排名前20%。

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专业年级排名前25%；
2.参加创新创业教育办公室规定的与本学科相

关的竞赛，获校级二等奖以上。

2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10 10

22

冶金学院

（57人）

冶金工程
（卓越工程师）

123 17

理工 专业年级排名前20%。

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专业年级排名前25%；

2.参加创新创业教育办公室规定的创新创业竞

赛获校级及以上奖项，或市级学科竞赛获奖，
发表专利、学科论文署名前二。

23 金属材料工程 90 14

24
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

（卓越工程师）
118 17

25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69 9



序号 学院 专业名称
现有学

生人数

拟接收

人数
招生科类

（专业/专业大类）

接收条件
备注

学习成绩优异（一） 专业特长（二）

26

信控学院

（70人）

自动化 122 19

理工

专业年级排名前20%且累计平均学分绩点

≥2.5。

不允许

27 人工智能 125 19

28 通信工程 80 12

专业年级排名前20%且累计平均学分绩点

≥2.0。

2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31 20

30

艺术学院

（8人）

工业设计 30 3 理工

专业年级排名前20%。 不允许

31 广播电视编导 54 5
艺术

（播音编导类）

32

理学院
（37人）

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   59 9

理工

专业年级排名前20%且累计平均学分绩点

>2.0。

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1.专业年级排名前25%；

2.对专业学习具有浓厚的兴趣；

3.参加科研训练、创新创业实践等取得成果，

获得校级及以上奖项。

33 工程力学            56 8

34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69 10

35 数学与应用数学 68 10

36

文学院

（12人）

汉语国际教育 44 4

文史 专业年级排名前20%。

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1.专业年级排名前25%；

2.参加多媒体信息技术应用领域比赛获二等以

上奖项，且考取计算机专业应用软件证书。

37 法学 60 4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1.专业年级排名前25%；

2.参加校级以上科研训练、创新创业实践等，

取得相关成果，包括论文、专利、获奖等。38 汉语言文学 59 4



序号 学院 专业名称
现有学

生人数

拟接收

人数
招生科类

（专业/专业大类）

接收条件
备注

学习成绩优异（一） 专业特长（二）

39

资源学院

(33人)

采矿工程 33 5

理工 专业年级排名前20%。

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专业年级排名前25%；

2.参加创新创业教育办公室规定的校级及以上

创新创业竞赛并获奖。

40 矿物加工工程 30 5

41 安全工程 89 13

42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66 10

43

公管学院

（32人）

文化产业管理 59 9

文史

理工
专业年级排名前20%。

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专业年级排名前25%；
2.校级以上科研训练、创新创业实践等取得成

果，包括获奖、论文、专利等。

44 国际经济与贸易 58 9

45 公共事业管理 35 5

46 城市管理 58 9

47

化工学院

（23人）

化学工程与工艺 100 12

理工
专业年级排名前20%且累计平均学分绩点

≥2.0。

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专业年级排名前25%；

2.化学相关竞赛校级及以上获奖。
48 应用化学 66 11

49

安德学院
（14人）

土木工程

（中外合作办学）
77 6

理工

1.专业年级排名前20%，且累计平均学分

绩点≥2.0；
2.大学英语成绩≥70.0。

不允许

1.所缺课程随低年级补修，需补修课程

超过3门，须降级学习；

2.“2+2”模式培养的学生在西安建筑

科技大学学习两年后,达到南澳大学入
学条件者前往南澳大学继续学习两年时

间,达到两校毕业和授位条件后颁发西

安建筑科技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

位证书及南澳大学学士学位证书。

50
建筑电气与智能化

（中外合作办学）
61 3

51
工程管理

（中外合作办学）
74 5

备注：

    1.累计平均学分绩点、排名、不及格课程门次等以教务管理系统5月26日更新数据为准；

    2.学院内转专业具体要求以各学院公布通知为准，建筑学院不进行学院内转专业。



2023年本科生校内跨学院转专业接收计划一览表（2021级）

序号 学院 专业名称
现有学生

人数

拟接收

人数
招生科类

（专业/专业大类）

接收条件

备注
学习成绩优异（一） 专业特长（二）

1

土木学院

（21人）

土木工程 307 14

理工 专业年级排名前20%。

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专业年级排名前25%；          

2.大学期间获校级及以上创新创业竞赛奖项。

1.按照前三学期平均学分绩

点排名确定面试资格；

2.按照1:1.3差额接收面试学

生；
3.要求降级随2022级学习。

2 交通工程 50 2

3
交通运输

（卓越工程师）
63 3

4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47 2

5

环境学院

（19人）

给排水科学与工程

（卓越工程师）
184 10

理工 专业年级排名前20%。

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专业年级排名前25%；

2.有授权专利或一类二类创新创业竞赛省级及以上获奖（排名前

5）。  

转入后需补修必修课程超过4

门，须降级随2022级学习。
6

环境工程
（卓越工程师）

119 6

7 环境科学 57 3

8

建科学院
（11人）

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

工程
158 7

理工

专业年级排名前15%且累计平

均学分绩点≥3.0。

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1.累计平均学分绩点≥2.5；

2.专业年级排名前25%；

3.有发明专利、资格证书、省级以上获奖（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

赛、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、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、全
国大学生电子商务“创新，创意及创业”挑战赛、互联网+大学生

创新创业大赛、建科大工程杯大学生专利创新大赛、全国大学生节

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、东方财富杯全国大学生金融精英挑战

杯、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杯、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
赛署名前5）。

9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104 4 专业年级排名前20%且累计平
均学分绩点≥3.0。

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累计平均学分绩点≥2.5；
2.专业年级排名前25%；

3.有发明专利、资格证书、省级以上获奖（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

赛、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、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、全

国大学生电子商务“创新，创意及创业”挑战赛、互联网+大学生
创新创业大赛、建科大工程杯大学生专利创新大赛、全国大学生节

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、东方财富杯全国大学生金融精英挑战

杯、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杯、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

赛署名前3）。



序号 学院 专业名称
现有学生

人数

拟接收

人数
招生科类

（专业/专业大类）

接收条件

备注
学习成绩优异（一） 专业特长（二）

10

管理学院
（7人）

工程管理 140 4    理工   专业年级排名前20%且累计平

均学分绩点≥3.0。高数成绩

≧70分

不允许 要求降级随2022级学习。

11 工商管理 53 1

文史

理工

专业年级排名前20%。12 会计学 59 1

13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3 1 理工

14

冶金学院
（15人）

冶金工程
（卓越工程师）

106 5

理工
专业年级排名前20%。

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1.专业年级排名前25%；

2.参加创新创业教育办公室规定的竞赛获校级及以上奖项，或市级

学科竞赛获奖，或发表专利、学科论文排名前二。

15 金属材料工程 88 3

16
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

（卓越工程师）
110 5

17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64 2

18

艺术学院

（4人）

工业设计 28 2 理工

专业年级排名前20%。 不允许 要求降级随2022级学习。

19 广播电视编导 24 2
艺术

（播音编导类）

20

理学院
（12人）

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
术

62 3

理工
专业年级排名前20%且累计平

均学分绩点>2.0。

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专业年级排名前25%；
2.对专业学习具有浓厚的兴趣；

3.参加科研训练、创新创业实践等取得成果，获得校级及以上奖项

。

要求降级随2022级学习。

21 工程力学            60 3

22 数学与应用数学 66 3

23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61 3



序号 学院 专业名称
现有学生

人数

拟接收

人数
招生科类

（专业/专业大类）

接收条件

备注
学习成绩优异（一） 专业特长（二）

24

公管学院

（10人）

文化产业管理 61 3

文史

理工
专业年级排名前20%。

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专业年级排名前25%；

2.校级以上科研训练、创新创业实践等取得成果，包括获奖、论文

、专利等。

要求降级随2022级学习。

25 国际经济与贸易 48 2

26 公共事业管理 34 2

27 城市管理 53 3

28

化工学院

（6人）

化学工程与工艺 77 3

理工
专业年级排名前20%且累计平

均学分绩点≥2.0。

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1.专业年级排名前25%；

2.化学相关竞赛校级及以上获奖。
29 应用化学 68 3

30

安德学院

（16人）

土木工程

（中外合作办学）
75 3

理工

1.专业年级排名前20%，且累

计平均学分绩点≥2.0；

2.大学英语成绩≥70.0。
不允许

1.所缺课程随低年级补修，

需补修课程超过3门，须降级

学习；

2.“2+2”模式培养的学生在
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习两年

后,达到南澳大学入学条件者

前往南澳大学继续学习两年

时间,达到两校毕业和授位条
件后颁发西安建筑科技大学

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

书及南澳大学学士学位证书

。

31
计算机科学与技术

（中外合作办学）
72 2

32
建筑电气与智能化

（中外合作办学）
63 3

33
工程管理

（中外合作办学）
72 8

备注：
    1.累计平均学分绩点、排名、不及格课程门次等以教务管理系统5月26日更新数据为准；

    2.学院内转专业具体要求以各学院公布通知为准，建筑学院不进行学院内转专业。



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退伍本科生转专业申请
附件 2

表

姓 名 性 别 学 号

入学时间 现年级 班 级

入伍时间 退伍时间 联系方式

现学院 现专业

申请转入学院 申请转入专业

学 生 本 人 申 请 书（转专业理由及条件）

签 名：

年 月 日

武装部

意 见
负责人签章：

年 月 日

转 出

学 院

意 见
负责人签章：

年 月 日

转 入

学 院

意 见
负责人签章：

年 月 日

教务处

意 见
负责人签章：

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一式四份，武装部、转出学院、转入学院、教务处各留存一份



附件 3

新版教务管理系统转专业报名操作指南

1. 转专业报名

第一步：登录系统后，在所有服务的搜索框中输入“转专业”，快速定位到“转专业申

请”模块，点击“转专业申请”按钮，进入转专业申请模块，如图 1-1 所示：

图 1-1

第二步：根据您所在年级及即将要申请转专业的类型，在转专业模块下选择对应的

转专业批次，点击批次下方的“进入”按钮，如图 1-2 所示：

图 1-2

注： 转专业批次分为 8 种，根据您所在年级及申请转专业的类型进行选择。



第三步：在转专业申请页面上，找到想要报名的专业信息后，点击对应记录后面的

按钮（图 1-3），进入填写详细信息页面，如图 1-4 所示：

图 1-3

图 1-4

注：① 异动原因：根据您申请的转专业类型选择对应的异动原因即可，跨学院（学

习成绩优异）转专业、学院内转专业、跨学院（专业特长）转专业；② 附件：申请“跨

学院转专业（专业特长）”学生需上传申请转入专业要求的对应专长的支撑材料，否则

其转专业资格审核将不予通过。



2. 转专业报名确认

第一步：登录系统后，在所有服务的搜索框中输入“转专业”，快速定位到“转专业申

请”模块，点击“转专业申请”按钮，进入到转专业模块，如图 2-1 所示：

图 2-1

第二步：进入转专业申请模块后，选择您提交转专业申请时所在的转专业批次，点

击批次下方的 按钮；如图 2-2 所示：

图 2-2

第三步：点击“我的申请”标签页，在此将展示您所申请的转专业信息，如下图 2-3

所示，在此您可以核实您所“申请转入专业”是否正确，若“我的申请”页面下存在数据，

代表您已成功提交转专业申请，否则，您尚未报名转专业。

图 2-3



3. 取消转专业申请

点击“我的申请”标签页，选中需要取消的申请记录，点击 按钮；如图 3-1

所示：

图 3-1



各学院转专业咨询老师一览

附件 4

表

序号 学院 联系人 咨询电话

1 建筑学院 崔永兵 82202041

2 土木工程学院 魏 强 82202981

3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杨福玲 82202825

4 建筑设备科学与工程学院 孟令嫒 82203410

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 源 82202721

6 管理学院 贾 健 89025237

7 机电工程学院 薛 婷 82202528

8 冶金工程学院 贾 青 82202938

9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李宣妮 89012882

10 艺术学院 夏学军 89025295

11 理学院 王同悦 82205671

12 文学院 李 侨 89025252

13 资源工程学院 王 豪 82203441

14 公共管理学院 石可儿 82203306

15 化学与化工学院 钟吕玲 82203378

16 安德学院 沙 奇 8902558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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